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案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

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一、新增条款 
 

1、在第五章第二节第一百零五条后，增加条款：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 

2、在第七章后，增加党建工作一章： 

第一百六十八条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和场所。

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党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等，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同时，公司按

规定设立纪委。 

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党委根据《党章》及《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

法规履行职责。 

（一）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二）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三）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 

（四）研究布置公司党群工作，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精

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五）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研究决定公司重大人事任免，讨论审议其它

“三重一大”事项； 

（六）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 

（七）研究其它应由公司党委决定的事项。 

 

公司对章程作出上述修订后，《公司章程》相应章节条款依次顺延。 

 

 



 

二、修订条款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

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其他有关规

定，制订本章程。 

第一条  为维护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

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吉

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

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共

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和其他有关规

定，制订本章程。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

范围是：粘胶纤维、合成纤维及其深加工品；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 

第十三条  粘胶纤维及其深加工品；碳纤维、

碳纤维织物、预浸料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第一百五十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

出辞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

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第一百五十一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

前提出辞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

办法由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第一百六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

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

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

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

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

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

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

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

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第一百六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

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

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

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

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

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修订前 修订后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

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

担。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

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

承担。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